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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060928-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

主旨：修正「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三點、第四點

及第五點，並自中華民國107年3月29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「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一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區公所、本市各大專院校、本市各國立高中職(不含市屬)、本市各市立學

校、各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、本市青年社團、本市青年諮詢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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